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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特利尔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部分股东与实际控制人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的

公告 

 

一、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

为保持青岛特利尔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特

利尔”）经营决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，公司股东要耀、张曦元、贺军

辉、青岛朗洁能源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与李

瑞国签订了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约定将其持有的表决权委托给公司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一、董事长及总经理李瑞国行使，且李瑞国

愿意接受要耀、张曦元、贺军辉、青岛朗洁能源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的委托行使该等表决权。其中，与贺军辉、青岛朗洁能源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约定的授权委托期限为：在其持有特利尔股份期间持续接受

协议的约束；与要耀、张曦元约定的授权委托期限为：自协议签署之

日起一年。 

截至协议签署日 2017年 10月 13日，协议各方持股情况如下：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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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姓名或名称 协议日持股数量（股） 协议日持股比例 

1 李瑞国 13,600,000 18.82% 

2 要耀 1,300,000 1.80% 

3 张曦元 1,250,000 1.73% 

4 贺军辉 1,552,000 2.15% 

5 青岛朗洁能源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670,000 0.93% 

合计 18,372,000 25.43% 

二、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基本内容  

2017年10月13日，委托人要耀、张曦元、贺军辉、青岛朗洁能源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与受托人李瑞国（以下简

称“乙方”）签订了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协议内容如下： 

1、甲方同意全权委托乙方作为唯一的、排他的代理人，按照公

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在公司股东大会上行使甲方所持有目

标股份的表决权； 

2、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委托，在公司股东大会上行使甲方所持

有目标股份的表决权，此项委托为不可撤销委托； 

3、在委托期间内，甲方不得再就目标股份行使表决权，亦不得

委托任何第三方行使目标股份的表决权。 

4、在委托期间内，目标股份所有权及除表决权以外的其他股东

权利仍归甲方所有；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规定甲方作为目标

股份的所有权人需要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仍由甲方承担并履行。 

5、乙方应按照其独立判断，依据乙方自身意愿自己行使或委托

其他方行使目标股份对应的表决权，无需甲方另行同意，甲方对乙方

就目标股份行使投票表决权的投票事项结果均予以认可并同意。 

注：甲方所持有的特利尔股份简称为“目标股份”，具体指：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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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在签署协议之日所持有的特利尔股份；②甲方在委托期间内，转

让其持有的部分特利尔股份后剩余的股份；③甲方所持特利尔股份因

转增、送红股、通过二级市场买入、参与增发等方式增加的，增加的

该部分股份；④甲方所持剩余特利尔股份因转增、送红股、通过二级

市场买入、参与增发等方式增加，增加的该部分股份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 

协议签署前，公司控股股东为李瑞国。李瑞国直接、间接合计持

有公司25.74%的股份。其中，直接持有公司18.82%的股份，通过青岛

九邦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九邦投资”）间接持有公司6.92%的股

份（李瑞国通过与九邦投资的部分股东签署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共取得

九邦投资50.9%的控制权，为九邦投资的实际控制人），系公司第一大

股东。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李瑞国、李瑞波、南兆雁，其中，李瑞国与

南兆雁为夫妻关系，李瑞国与李瑞波为兄弟关系。李瑞国、李瑞波、

南兆雁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32.66%的股份。 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一、董事长及总经理李瑞国分别与

要耀、张曦元、贺军辉、青岛朗洁能源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于2017

年10月13日签署了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该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即

已生效。协议签署后，公司控股股东李瑞国直接和间接可以控制的股

份合计增加至32.34%，共同实际控制人李瑞国、李瑞波、南兆雁直接

和间接可以控制的股份合计增加至39.26%。 

因此该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巩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制地位，稳定

公司现有的治理结构，避免股权分散可能导致的管理和控制风险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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够提供决策效率，确保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。协议的签署不会导致公

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李瑞国，实际

控制人仍为李瑞国、李瑞波、南兆雁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 

（一）《表决权委托协议（李瑞国&要耀）》； 

（二）《表决权委托协议（李瑞国&张曦元）》； 

（三）《表决权委托协议（李瑞国&贺军辉）》； 

（四）《表决权委托协议（李瑞国&青岛朗洁能源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》 

 

 

青岛特利尔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10月 17日 


